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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別：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立法程序與法制作業 

考試時間：2 小時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名揚老師解題 

 

一、試說明現行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中，如要進行法規草擬，準備作業與草擬作業有那些原則必

須遵守？（40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本題係單純背誦題，測驗考生是否瞭解「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一章「法規

之草擬」之第一點「準備作業」、第二點「草擬作業」之規定。 

【命中特區】無。 

【擬答】 

依「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一章「法規之草擬」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準備作業： 

把握政策目標： 

法規（指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稱法律、命令，包含行政程序法所稱法規命令，以下同）是否應制

（訂）定、修正或廢止，須以政策需要為準據。 

確立可行作法： 

法規必須就其可行性進行評估，並採擇達成政策目標最為簡便易行之作法。 

提列規定事項： 

達成政策目標之整套規劃中，惟有經常普遍適用且必須賦予一定法律效果之作為或不作為事項，

方須定為法規，並應從嚴審核，審慎處理。下列事項，不應定為法規： 

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1 款所定之機關內部一般性規定與第 2款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

準。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指示。 

機關於其權限範圍內之職務協助事項。 

檢討現行法規： 

應定為法規之事項，有現行法規可資適用者，不必草擬新法規；得修正現行法規予以規定者，

應修正有關現行法規；無現行法規可資適用或修正適用者，方須草擬新法規。 

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一法規時，必須同時檢討其有關法規，並作必要之配合修正或廢止，

以消除法規間之分歧牴觸、重複矛盾。 

草擬作業： 

構想要完整： 

法規應規定之事項，須有完整而成熟之具體構想，以免應予明定之事項，由於尚無具體構想而委

諸於另行規定，以致法規施行後不能貫徹執行；草擬時，涉及相關機關權責者，應會商有關機

關；必要時，並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公聽會；有增加地方自治團體員額或經費

負擔者，應與地方自治團體協商；對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亦應有完整之評估。 

體系要分明： 

制(訂)定、修正或廢止法規，須就其內容，認定該法規在整個法規體系中之地位以及與其他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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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係，藉以確定有無其他法規必須配合制(訂)定、修正或廢止，並避免分歧牴觸。 

結構要單純： 

一條文規範一重點，分項書寫之條文，以不超過五項為原則，避免條文結構過於龐雜，不易辨

識、理解及引用。 

用語要簡淺： 

法規用語須簡明易懂，避免使用艱深冷僻之用字用語，文體應力求與一般國民常用語文相切近，

並符合法律統一用字(語)。 

法意要明確： 

法規含義須明顯確切，屬授權性質之規定，其授權目的、內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 

名稱要適當：制(訂)定法規及修正現行法規時，宜就其所定內容之重心，依下列規定定其名稱： 

法律： 

法：屬於全國性、一般性或長期性事項之規定者稱之。 

律：屬於戰時軍事機關之特殊事項之規定者稱之。 

條例：屬於地區性、專門性、特殊性或臨時性事項之規定者稱之。 

通則：屬於同一類事項共通適用之原則或組織之規定者稱之。 

命令： 

規程：屬於規定機關組織、處務準據者稱之。 

規則：屬於規定應行遵守或應行照辦之事項者稱之。 

細則：屬於規定法律施行之細節性、技術性、程序性事項或就法律另作補充解釋者稱之。 

辦法：屬於規定辦理事務之方法、權限或權責者稱之。 

綱要：屬於規定一定原則或要項者稱之。 

標準：屬於規定一定程度、規格或條件者稱之。 

準則：屬於規定作為之準據、範式或程序者稱之。 

 

二、A 市為促進地方治安，希望由 A 市政府制定或修改現行法規，對於在 A 市境內發現無正當理

由在車輛內放置棒球棍者，逕予沒收，並處以新臺幣 3 萬元到 15 萬元之罰鍰。此一規劃似有

違反目前法制規定之處，請問應該如何修改？（30 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本題的考點是每年立法程序與技術或立法程序與法制作業考科的必考題，測驗考生是否瞭解

當地方自治法規欲對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基本權利有所限制時，應以自治條例方式為之。此

外，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項，有對於自治條例對地方自治團體居民處罰之種類與罰鍰數

額之限制。 

【命中特區】名揚，立法程序與技術，正課教材 1B152，P.339-P.340，命中率 100%。 

【擬答】 

A 市應經由其地方立法機關即 A 市議會以「自治條例」規定，而不能由 A 市政府以自治規則方式為

之： 

自治條例之定義： 

係指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此為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所明定，形式上

具有地方性之法律或區域性之特別法律。 

自治條例保留事項： 

就自治條例之制定權限行使而言，地方制度法認許自治條例中得為法定範圍內之罰則規定，已

符合以自治條例之罰則規定而限制人民權利時之「法律保留原則」要求。 

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一、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

關議決者。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

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 

本題中，A 市為促進地方治安，希望對於在 A 市境內發現無正當理由在車輛內放置棒球棍者，逕

https://www.public.com.tw/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1警察特考） 

共5頁 第3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予沒收，並處以新臺幣 3 萬元到 15 萬元之罰鍰。此規定已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基本權利，

例如：一般行為自由、財產權等，故須以「自治條例」之方式規定，而不能由 A 市政府制定或修

改自治規則為之。 

該規定對於在 A 市境內發現無正當理由在車輛內放置棒球棍者，逕予沒收，並處以新臺幣 3 萬元到

15萬元之罰鍰部分，亦違反地方制度法第 26條第 3項規定： 

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2、3 項規定：「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

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為罰鍰之處

罰，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

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

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 

由上開規定可知，A 市議會所通過之自治條例，雖得對地方自治團體居民為罰鍰之處分，但最高

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限，故本題中該規定之 3 萬元至 15 萬元之罰鍰部分，違反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項規定，應將罰鍰數額修改為 10萬元以下，方合乎法律規定。 

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自治條例對地方自治團體居民為罰鍰以外之行政罰部分，限

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本題中

規定之將棒球棍沒收部分，並不在該條項所允許之規範內，故該規定不合乎法律規範，應刪除

之。 

 

三、試說明覆議案與一般預算案在立法程序之審議有何不同。（30分） 

【考題難易度】★★★☆☆ 

【破題關鍵】本題係測驗考生是否瞭解覆議案與預算案在立法程序之審議上的相關規定及限制，關鍵在於

憲法、憲法增修條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釋字第 264 號、釋字第 391 號之規定與內容。 

【命中特區】名揚，立法程序與技術，正課教材 1B152，P.99-P.103，P.219-P.221，命中率 100%。 

【擬答】 

覆議案於立法程序之審議： 

憲法增修條文第 3 條第 2 項第 2 款：「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

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

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十五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集

會，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五章「覆議案之處理」相關規定： 

第 32 條：「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

後，移請立法院覆議。」 

第 33 條：「覆議案不經討論，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第 1 項)全院

委員會審查時，得由立法院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說明。(第 2項)」 

第 34 條：「覆議案審查後，應於行政院送達十五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如贊成維持

原決議者，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維持原決議；如未達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即不

維持原決議；逾期未作成決議者，原決議失效。」 

第 35 條：「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七日內舉行臨時會，並於開議十

五日內，依前二條規定處理之。」 

一般預算案於立法程序之審議： 

預算案之提出： 

預算制度係指政府每一會計年度，於事前就其期間內之收入和支出予以預定，並基於此一預定

完成之收入，以及應行支出之事項制定成為預算。因預算係控制國家財政最主要手段，故由代

表國民意思之國會來制定，乃屬天經地義之事。 

釋字第 391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預算案實質上為行政行為之一種，但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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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案又必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者，以有別於通常

意義之法律。 

相關法律規定： 

憲法第 59條：「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 

預算法第 46 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與附屬單位預算及其綜計表，經行政院會議決定後，

交由中央主計機關彙編，由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提出立法院審議，並附送施政

計畫。」 

預算案之審查程序： 

預算案一經提出於立法院，即依立法院訂定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予以處理。 

預算案之審查限制： 

不得為支出增加之提議： 

憲法第 70條：「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釋字第 264號指出，憲法第 70條規定，旨在防止政府預算膨脹，致增人民之負擔。 

不得移動或增減原預算之項目－釋字第 391 號： 

立法院依憲法第 63 條之規定有審議預算案之權，立法委員於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時，應

受憲法第 70 條「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之限制及本院相

關解釋之拘束，雖得為合理之刪減，惟基於預算案與法律案性質不同，尚不得比照審議法

律案之方式逐條逐句增刪修改，而對各機關所編列預算之數額，在款項目節間移動增減並

追加或削減原預算之項目。 

蓋就被移動增加或追加原預算之項目言，要難謂非上開憲法所指增加支出提議之一種，復

涉及施政計畫內容之變動與調整，易導致政策成敗無所歸屬，責任政治難以建立，有違行

政權與立法權分立，各本所司之制衡原理，應為憲法所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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